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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教育管理系列业务条件
（试行）

一、申报范围

本业务条件适用于在编在岗的管理岗位人员。

二、晋升助理研究员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基础理论知识，具有起草各项工作规定、制度

和政策文件的能力。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2.具有研究生学历且获硕士学位者，受聘初级职称满 2年；具有第二

学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者，受聘初级职称满 3年；具有学士学位者，受聘初

级职称满 4年。或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和职称资格者，任六级以上职员或任

七级职员满 4年或任八级职员满 6年。

（二）业务要求

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中 2条：

1. 参与起草完成本单位重要文件、调查报告或工作报告等 1 份以上，

且文件规范、质量较高（此项由相关单位提供写实性意见）。

2. 在核心期刊以上刊物发表教育管理类论文 1篇。

3. 爱岗敬业，为学校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等提供保障，

获得校级先进个人 1次或校级年度考核优秀 2次。

4. 主要参与省部级（含省部级学会）以上教育管理类项目 1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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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晋升副研究员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、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。全面掌握本单位

工作要求、各项政策法规和工作程序，能够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。

2.具有博士学位任中级职称满2年，具有硕士学位任中级职称满5年，

具有学士学位任中级职称满 10 年。或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和职称资格者，

任五级职员或任副处职满 6年或任六级职员满 9年或任七级职员满 12年。

（二）业务要求

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中 5条：

1.所承担的工作成效显著，所在单位获省部级以上奖励（不含厅局级

表彰）或获评学校先进单位 3次或考核 A档 4次。

2.在创建获得省部级以上党建工作标杆院系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、先

进基层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本人为主要参与者。（党委组织部确认

核实）

3.主要参与起草完成具有指导学校（学院）全局性管理工作的重要文

件、报告、规划等 3份，且文件规范、质量较高、具有开创性，经校党委

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且对学校（学院）规范管理和改革发展发

挥了重要作用；或立足学院（部）工作实际，形成制度模式、工作模式等

2 份，被学校列入示范典型案例或被学校采纳写入相关文件并指导工作。

（须由相关职能部门提供写实性意见，分管校领导审核）

4.总结凝练本单位改革发展成果或创新举措，主要参与撰写经验材料

1份，且以学校名义在省部级以上党政部门举办的工作会议上交流，或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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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媒体、国家部委门户网站或工作简报上刊发，或被省部级以上领导作

出肯定性批示。（须有相关证明材料）

5.主要参与省部级以上发展战略、管理改革、教育科技人才等咨询报

告或政策建议起草工作，并承担具体工作任务，且其实质性贡献被公开出

版或被省部级党政机关采纳（须有相关证明材料）；或主要参与本单位牵

头的重大改革方案、工作方案、发展规划、重要制度等经上级主管部门研

究或审核通过印发实施。（经相关单位出具证明材料，分管校领导审

核）。

6.在履职期间，推动或所具体负责的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形成明显

的追赶超越态势，工作经验、工作业绩在本领域形成了重要影响，成为学

校公认的亮点工作。

7.爱岗敬业、开拓创新，不断提升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水平，为学校

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等提供保障，获得校级以上先进个人 2次

（不含厅局级表彰）或校级年度考核优秀 4次。

8.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项（省部级二等奖前 3名，一等奖前 5

名，特等奖前 7名；国家二等奖以上证书持有者）。

9.主持省部级（含省部级学会）以上教育管理类项目 1项且有校外到

位经费。

10.开展创新研究，取得与从事工作紧密相关的代表性成果：在人民

日报、光明日报、陕西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第一署名理论文章 1 篇，

或在高等教育类、管理类核心期刊发表具有理论指导或实践价值的研究论

文 2篇，或主编公开出版教材 1部并使用（须提供相关处室开具的使用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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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），或参加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或行业规划教材，或参编的教材获省部

级优秀教材奖。

四、晋升研究员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.具有扎实的管理理论知识、政策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，能正确

处理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要问题，并能运用丰富的管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科

学指导学校或部门的管理工作，成绩突出。

2.具有博士学位任副高级职称满 5年，具有硕士学位任副高级职称满

8 年，具有学士学位任副高级职称满 12 年。或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和职称

资格者，任正处职满 12年或任五级职员满 15年。

（二）业务要求

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中 5条：

1. 作为单位负责人，带领本单位获省部级以上奖励（不含厅局级表

彰）或获评学校先进单位 3次或考核 A档 5次。

2.在创建获得省部级以上党建工作标杆院系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、先

进基层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领导和组织作用。（党委组织部确认核实）

3.组织或主持起草完成具有指导学校全局性管理工作的重要文件、报

告、规划等 3份，且文件规范、质量较高、具有开创性，经校党委常委会

或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且对学校规范管理和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；

或立足学院（部）工作实际，形成制度模式、工作模式等 2份，被学校列

入示范典型案例或被学校采纳写入相关文件并指导工作。（须由相关职能

部门提供写实性意见，分管校领导审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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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总结凝练本单位改革发展成果或创新举措，主要参与撰写经验材料

2份，且以学校名义在省部级以上党政部门举办的工作会议上交流，或在

中央媒体、国家部委门户网站或工作简报上刊发，或被省部级以上领导作

出肯定性批示。（须有相关证明材料）

5.主要参与省部级以上发展战略、管理改革、教育科技人才等咨询报

告或政策建议起草工作，并承担具体工作任务，且其实质性贡献被公开出

版或被省部级党政机关采纳（须有相关证明材料）；或本单位牵头的重大

改革方案、发展规划、重要制度等经上级主管部门研究或审核通过印发实

施，本人为任务主要负责人。（经相关单位出具证明材料，分管校领导审

核）

6.在履职期间，推动或所具体负责的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形成明显

的追赶超越态势，工作经验、工作业绩在本领域形成了重要影响，成为学

校公认的亮点工作。

7.爱岗敬业、开拓创新，不断提升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水平，为学校

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提供保障，获得校级以上先进个人 3 次

（不含厅局级表彰）或校级年度考核优秀 5次。

8.获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项（省部级二等奖第 1名，一等奖前 3

名，特等奖前 5名；国家二等奖以上证书持有者）。

9.主持省部级（含省部级学会）以上教育管理类项目 2项且均有校外

到位经费。

10.开展创新研究，取得与从事工作紧密相关的代表性成果：在人民

日报、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上发表第一署名理论文章 1篇，或在高等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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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、管理类核心期刊发表具有理论指导或实践价值的研究论文 3篇，或第

一主编公开出版教材 2部并使用（须提供相关处室开具的使用证明），或

主编（副主编）行业规划教材，或主编（副主编）的教材获省部级优秀教

材，或参编国家级规划教材，或参编的教材获国家优秀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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